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 67 之 11 號至 67 之 5 號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提案事宜

一、提案目的：

為本市北投區泉源路 67 之 11 號至 67 之 5 號前水溝蓋加蓋，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書取得困難。

二、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三、提案標的：

本市北投區泉源路 67 之 11 號至 67 之 5 號之道路係亢度 12 公尺未徵收計

畫道路，長約 70 公尺，共有 2 筆土地，泉源段三小段 536 地號土地為國有

財土地，泉源段三小段 537-1 地號土地屬私有土地。

四丶現況說明：

本市北投區泉源路 67 之 11 號至 67 之 5 號道路旁水溝未加蓋，曾有民眾夜

間騎車落水溝受傷。因屬未徵收之計畫道路，須取得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

後方可泥工。

五丶評估分析：

1. 巷道可能存在之年代

年代已久不可考。

2. 是否為通行之必要

是。

3. 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阻止或曾提供同意書

無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阻止或曾提供同意書等相關資料。

4. 維護單位是否曾有維護管理紀錄

是。

5. 是否涉及建築法規

否。

6. 是否為民法提供之袋地通行

否。

六丶認定結果可能造成之影攀分析：

無造成影攀。

七、相間資料及圖說：

1. 地籍圖

2. 地政資料（土地使用分區）

3. 地形圖

4. 航照圖

5. 現況照片

6. 交工處交通狀況資料

7. 各局處來函資料





































































檔 嶢：

係存年展：

圭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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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忧南逅6

承辯人：楊志1事
電话：27208889#8226 
電子信籟： cz_ll618伽ail. taipei. 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北投區中心里辦公震

檯文日期：十暴民國105年7月26 a

積文字嶢：北市工斬籬字箏10567352700嬈
速別：毌通1牛
盧等及屏密條件或保密翔Pll
附件：

主旨：有關臺北市蟻會市民服務中心協調漬里辦公桌陳情泉源路

一號至泉源路－統前2震水溝加這案，復請査照。

說明：

一、依臺北市議會105年7月 21 日蟻秘服字第 10519221770繞言

函辦理。

二、旨案北投區泉源路一號至泉源路-號前2颮前水溝

加羞衆，本處俟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念書再行所戢辨璞後

續棓關事宜。

正本：士北市北投區十心旦辨公良
刮本：臺北市蟻會、臺北市議會「東汛員走鉉丶士北市政府府會鴣聯綹人、壬北市政府工

務局水利工穏震、臺北市交通子制工糕鹵丶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新違工科是府會聯鉻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斬違工釋貞秘書室、臺北市或府工
務局新定工醞震癢謾工程漯第五分隊｀臺北市攻户務局新違工稹裏籬謾刁呈嘈啕繻i

篔1頁， 共1頁




